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FC294/15-16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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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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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2016年 5月 13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下午 3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出席委員  ： 陳健波議員, BBS, JP (主席 ) 
 陳鑑林議員, SBS, JP (副主席 )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GBS, JP 
 張宇人議員, G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BBS, MH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hD, RN 
 林健鋒議員, GBS, JP 
 梁君彥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JP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陳克勤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S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田北俊議員, G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BBS 
 易志明議員, JP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BBS 
 范國威議員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JP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鑌議員, JP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强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SBS, JP 
 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廖長江議員, SBS,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鄧家彪議員, JP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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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偉銓議員, BBS 
 
 
缺席委員  ： 何俊仁議員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梁家騮議員 
 黃毓民議員 
 麥美娟議員, BBS, JP 
 楊岳橋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 謝曼怡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常任秘書長 (庫務 ) 
 梁悅賢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秘書長 (庫務 )1 
 支建宏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

科 )首席行政主任 (G) 
 陳李藹倫女士 ,  JP 政府經濟顧問  
 吳慧蘭女士 , JP 首席經濟主任 (5) 
 蔡潔如女士 , JP 行政署長  
 任浩晨先生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  
 黃志斌先生  

 
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 (工
務 )2 

 陳浩然先生  
 

建築署總物業事務經理

(1) 
 薛藹華女士  

 
署理古物古蹟辦事處總

文物經理  
 王茂松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

(領袖培訓 ) 
 吳偉玲女士  

 
香港青年協會業務總監

(財務 ) 
 陳苡祈女士  香港青年協會發展幹事  
 李仲明先生  

 
梁黃顧建築師 (香港 )事務

所有限公司董事  
    
   
列席秘書  ： 薛鳳鳴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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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羅英偉先生  總議會秘書 (1)5 

 王詠國先生  議會秘書 (1)5 
 胡清華先生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3 
 何朗瑩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6 

 
 

經辦人／部門  
項目 1 ⎯⎯ FCR(2016-17)20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2016年 4月 20日所提出的建議  
 
PWSC(2016-17)2 
總目 707 ⎯⎯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社會福利及社區建設 ⎯⎯ 社區會堂  
201SC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元朗區 )－興建元朗

區綜合服務大樓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休憩用地  
465RO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屯門區 )－活化屯門

河及市中心環境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文化設施  
67RE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油尖旺區 )－油尖旺

多元文化活動中心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休憩用地  
460RO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觀塘區 )－觀塘崇仁

街升降機塔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休憩用地  
463RO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東區 )－東區文化廣

場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休憩用地  
462RO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九龍城區 )－活化和

發展牛棚後方用地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文化設施  
69RE ⎯⎯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大埔區 )－改裝大埔

官立中學作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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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SC(2016-17)5 
總目 706 ⎯⎯ 公路  
 
運輸  ⎯⎯ 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  
169TB ⎯⎯ 青衣長亨邨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  
175TB ⎯⎯ 葵涌葵盛圍至興盛路升降機及行人通道

系統  
168TB ⎯⎯ 窩打老道山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  
164TB ⎯⎯ 連接荃灣廣場、灣景廣場及毗鄰環境美

化地帶之行人天橋  
158TB ⎯⎯ 將軍澳唐明街與唐德街之間的高架行人

道  
 
1.  主席表示，這項目請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

會 ")通過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16 年 4月 20日會議上所

提出的建議，即PWSC(2016-17)2號和PWSC(2016-17)5
號文件內的建議。委員原本要求把第一份文件所述的

其中一項工程計劃，即 66RG號工程計劃，在財委會會

議上分開表決。主席引述政府當局表示，為免其他工

程計劃的進度受到影響，當局會另行於適當時間邀請

財委會審議 66RG號工程計劃。沒有委員要求其餘建議

在財委會會議上分開表決。  
 
2.  主席申報，他是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的顧問，

在這個項目並無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  
 
3.  委員沒有任何提問，主席把 FCR(2016-17)20
號文件付諸表決。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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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 ⎯⎯  FCR(2016-17)15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2月 29日所提出的建議  
 
EC(2015-16)14 
總目 142 ⎯⎯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

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項目 3 ⎯⎯  FCR(2016-17)16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3月 2日所提出的建議  
 
EC(2015-16)13 
總目 142 ⎯⎯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

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4.  主席表示，項目2是請財委會通過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在 2016年 2月 29日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即

EC(2015-16)14號文件的建議，在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

下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經濟分析部，保留 1個首席

經濟主任編外職位，為期 3年。項目 3是請財委會通過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3月 2日會議上所提出的

建議，即EC(2015-16)13號文件的建議，內容包括  ⎯⎯ 
 

(a) 開設屬首長級薪級第 5點、名稱為政府

經濟顧問的新職級和常額職位，並刪

除屬首長級薪級第 4點、名稱為政府經

濟顧問的現有職級和常額職位，以作

抵銷；及  
 

(b) 開設屬首長級薪級第 3點、名稱為副政

府經濟顧問的新職級和常額職位。  
 
5.  主席指出，財委會在 2016年 5月 6日的會議上

已展開項目 2和3的合併討論，但尚未作出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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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FCR(2016-17)15號文件討論的議案  
 
6.  主席表示，在上次會議上，梁國雄議員根據

《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程 序 》 第 39 段 動 議 中 止

FCR(2016-17)15號文件討論的議案，財委會現繼續處

理該議案，他邀請有意發言的委員發言。譚耀宗議員發

言表示反對該議案。  
 
7.  沒有其他委員就該議案發言，主席把梁國雄

議員的議案付諸表決。應委員要求，主席命令進行記

名表決，記名表決鐘聲響起 5分鐘。  
 
8.  主席宣布，3名委員贊成及 38名委員反對此議

案， 1名委員棄權。個別委員的表決如下⎯⎯ 
 

贊成：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陳志全議員  
(3名委員 )  

  
反對：   
陳鑑林議員 劉慧卿議員 
譚耀宗議員 張宇人議員 
王國興議員 李國麟議員  
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 梁美芬議員 
葉國謙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梁家傑議員 田北辰議員  
田北俊議員 吳亮星議員  
何俊賢議員 易志明議員 
姚思榮議員 馬逢國議員 
莫乃光議員 陳恒鑌議員 
梁志祥議員 梁繼昌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廖長江議員 潘兆平議員 
蔣麗芸議員 盧偉國議員 
鍾樹根議員 謝偉銓議員 
(38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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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   
范國威議員  
(1 名委員 )  

 
9.  主席宣布梁國雄議員的議案被否決。  
 
繼續合併討論議程項目FCR(2016-17)15和 16  
 
10.  財 委 會 繼 續 合 併 審 議 議 程 項 目

FCR(2016-17)15和 16。  
 
11.  陳偉業議員 批評當局雖不斷增加首長級編

制，但卻未能掌握民情，回應市民訴求。他表示反對

撥款建議。梁國雄議員批評當局的人口政策及扶貧工

作，他表示難以支持撥款建議。張超雄議員關注到新

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措施側重於中上層人口，貧富懸殊

將更為嚴重。他要求經濟主任就往後財政預算案及重

大經濟措施對貧窮率及貧富懸殊的變化向當局提供相

關數據分析。郭家麒議員對政府經濟主任的工作與公

眾的期望出現落差表示關注。他批評經濟主任的分析

工作往往只按政府的取態作出調整，藉以為政府政策

護航，同時扼殺低收入以至貧窮人口的福祉。  
 
12.  李卓人議員要求當局澄清，經濟主任的工作

是否只對經濟成本作出分析，而不會分析政府政策和

措施對社會成本所構成的影響。陳家洛議員表達類似

關注。李議員批評政府的經濟數據往往令商界感到憂

慮，而商界便以此剝削工人的權利及把負擔轉嫁消費

者。梁繼昌議員關注到，經濟主任的貢獻是否只局限

於分析及提供經濟數據，而不會達致影響政府的施政。 
 
13.  政府經濟顧問回應委員的關注時表示，經濟

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經濟分析部第五組的工作包括分析

本港的貧窮情況、探討貧窮形態及成因、經濟周期對

貧窮趨勢的影響，並協助制定相關政策和措施。未來

第五組會繼續以上的分析工作，特別是聚焦弱勢社群

及基層家庭的相關研究，包括為近年本港基層專上畢

業生的收入流動情況作出深入研究。她進一步補充，

貧窮線的分析完全以數據為依歸，箇中不存在任何刻

意扭曲貧窮情況的意圖。政府經濟顧問並指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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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課題，如果涉及重要的經濟因素考量，該處都

會提供相關分析和技術性支援；而相關的委員會一般

亦設有公眾諮詢環節，經濟分析部亦會就較為複雜的

經濟量化評估提供技術簡介，其工作接受市民監察。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會繼續秉持專業及客觀的角度

做好經濟分析工作，提供量化數據及指標，以評估政

策及措施對經濟的影響。應梁國雄議員要求，當局同

意向財委會提交補充文件，說明經濟分析部第五組未

來的工作方向。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交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6年 7月 22日經立法會 FC284/15-16(01)號
文件發出。 ] 

 
14.  陳家洛議員詢問是項撥款建議可如何配合內

地 "一帶一路 "發展策略。政府經濟顧問指出，有關 "一
帶一路 "的研究工作為宏觀經濟範疇的其中一部分，而

內地作為本港一個重要市場，對其進行研究有助了解

中港融合所帶來的挑戰及機遇。經濟分析部第三組將

會按政策局的要求提供所需的支援及數據分析。有見

於經濟分析部另外四組的工作繁重，人手及內部資源

已十分繃緊，在運作上實難分擔第五組的工作，故有

必要延續第五組的首席經濟主任編外職位。政府經濟

顧問在回應陳議員進一步提問時表示，當局會在本年

度稍後時間就 "尼特族 "(即非在職、不在學、又並非正

在受訓的非從事經濟活動青年 )近年的情況進行資料搜

集及專題分析。  
 
15.  毛孟靜議員要求當局回應，是否過份吹捧旅

遊業對本地經濟的重要性。政府經濟顧問回應指，當

局以較宏觀的角度審視旅遊業對本地經濟的發展。旅

遊業為本地提供 20多萬個就業機會，其重要性不容忽

視。  
 
16.  沒 有 委 員 進 一 步 提 問 ， 主 席 把 項 目

FCR(2016-17)15號文件付諸表決。應委員要求，主席命

令進行記名表決，記名表決鐘聲響起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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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宣布，38名委員贊成及 3名委員反對此項

目， 1名委員棄權。個別委員的表決如下  ⎯⎯  
 

贊成：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劉慧卿議員 譚耀宗議員  
石禮謙議員 馮檢基議員  
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  
李慧琼議員 黃國健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謝偉俊議員  
田北辰議員 田北俊議員  
吳亮星議員 何俊賢議員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姚思榮議員 馬逢國議員  
陳恒鑌議員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梁志祥議員  
梁繼昌議員 郭偉强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單仲偕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潘兆平議員  
鄧家彪議員 蔣麗芸議員  
盧偉國議員 謝偉銓議員  
(38名委員 )  

  
反對：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陳志全議員  
(3 名委員 )  

  
棄權：   
葉國謙議員  
(1 名委員 )  

 
18.  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  
 
19.  主 席 繼 而 把 FCR(2016-17)16號 文 件 付 諸 表

決。應委員要求，主席命令進行記名表決，記名表決

鐘聲響起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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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席宣布 39名委員贊成及 4名委員反對此項

目。個別委員的表決如下  ⎯⎯  
 

贊成：   
陳鑑林議員 劉慧卿議員  
譚耀宗議員 石禮謙議員  
馮檢基議員 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 李慧琼議員  
梁美芬議員 黃國健議員  
葉國謙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謝偉俊議員 田北辰議員  
田北俊議員 吳亮星議員  
何俊賢議員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姚思榮議員  
馬逢國議員 陳恒鑌議員  
陳婉嫻議員 梁志祥議員  
梁繼昌議員 郭偉强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單仲偕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潘兆平議員  
鄧家彪議員 蔣麗芸議員  
盧偉國議員 鍾國斌議員  
謝偉銓議員  
(39名委員 )  

 
反對：   
李卓人議員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陳志全議員  
(4 名委員 )  

 
21.  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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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4 ⎯⎯  FCR(2016-17)17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2015年 11月 25日所提出的建議  
 
PWSC(2015-16)45 
總目 708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19QW ⎯⎯  活化計劃  ⎯⎯  活化前粉嶺裁判法院

為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展中心  
 
22.  主席表示，這項目請財委會通過工務小組委

員 會 在 2015 年 11 月 25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即

PWSC(2015-16)45號文件內的建議，內容為把活化前粉

嶺裁判法院為香港青年協會 (下稱 "青協 ")領袖發展中

心 (下稱 "該中心 ")的 19QW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1億 1,160萬元。

有委員要求把有關建議在財委會會議上分開表決。  
 
23.  主席指出，工務小組委員會曾在 3次的會議上

討論這項目，合共審議超過 3小時。政府當局亦已提交

兩 份 補 充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PWSC19/15-16 及

PWSC50/15-16號文件 )。  
 
24.  主席申報，他是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的顧問，

在這個項目並無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  
 
領袖發展中心課程的參加者  
 
25.  陳偉業議員對撥款建議表示有保留。他關注

到該中心的擬建旅舍大樓日後或會被青協用以接待內

地權貴的子弟。他要求青協保證該旅舍大樓將主要對

本地青年參加者開放。 譚耀宗議員 表示支持撥款建

議。他不相信該中心日後會被青協濫用。  
 
26.  青協督導主任 (領袖培訓 )指出，該中心旨在

增加青年對社會的責任感，同時提升其國際視野及領

導才能。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已清楚指出，青協將預

留 80%的課程參加名額予本地青年，其餘 20%將分配來

自世界各地的參加者。此外，旅舍大樓提供的 90個牀

位大部份為雙層床位，設計實而不華。青協督導主任 (領
袖培訓 )回應陳志全議員的詢問時表示，青協會就該中

心的營運向政府提交周年報告，當中包含其訓練課程

來自本地及海外參加者的比例。在租務安排方面，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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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宿位將優先提供予舉辦領袖訓練課程的團體租

用。  
 
27.  陳志全議員詢問，該中心的設施會否利便殘

疾人士使用。青協督導主任 (領袖培訓 )表示，該中心有

無障礙通道設施，另有 3個宿舍房間專為殘疾人士使

用。  
 
監管領袖發展中心的收支與營運  
 
28.  李卓人議員 察悉政府將象徵式向青協收取

1元年租以出租領袖發展中心的用地，而該中心將以自

負盈虧模式營運。他關注到青協將如何處理營辦該中

心所獲得的盈利，以及當局對該中心營運的監管為

何。陳志全議員表示類似的關注。他察悉該中心的主

要收入來源為舉辦領袖訓練課程、出租旅舍設施及提

供餐飲服務，並詢問有關服務的收費，以及預期該中

心的營運何時才可達到收支平衡。  
 
29.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回應時指出，青協需要

以慈善機構的身分為項目成立特設公司，項目下的運

作盈餘需全數投放在該中心的運作之上；而因為該中

心設於活化歷史建築物內，日常保養及維修的要求亦

會較為嚴謹。就監察該中心的營運方面，政府會和青

協簽訂租賃協議，當中臚列該中心營運需符合的條件

及服務指標，青協亦需定時向當局提交報告及周年報

表，有關財務報告會由專業會計師審核，確保運作穩

妥及不會出現項目營利用以支持其他項目的情況。當

局亦會定期視察該中心的運作，確保符合所需要求。青

協督導主任 (領袖培訓 )補充，該中心的收費將參照現時

青協提供的非牟利服務及大學服務的收費，為期 1天課

程的收費約為 90元，住宿費用約每晚 120元，而餐飲收

費則約為 20元。參考營辦類似項目的經驗，該中心的

營運預期可於約第 3年達至收支平衡。  
 
30.  下午 5時01分，主席宣布休會。  
 
31.  會議於下午 5時01分休會待續。  
 
立法會秘書處  
2016年 8月 30日  


